
交通部航港局令 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
航安字第1132011698號

 

 

修正「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

局　　長　葉協隆

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航安字第一○三二○一○三七○A號令訂定發布

一百零八年二月十九日航安字第一○八二○一○一三八B號令修正發布

一百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航安字第一一三二○一一六九八號令修正發布

一、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各引水區域之引水人督導考核，以提升引水服

務品質，並促進航行安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引水人督導考核事項，依引水人督導考核表（如附件一）辦理，由各航務中心及引水

人辦事處分別就負責考核事項辦理考評後，由各航務中心邀集引水人辦事處、當地之

港埠經營管理機關（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及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等，依港口分

別組成五人考核審查小組就相關考核事項辦理考評，於翌年一月底前陳報本局核定。

三、考核審查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各航務中心主任或其授權人員擔任，綜理考核審查事

務並擔任內部委員；該小組其餘外部委員由引水人辦事處、當地之港埠經營管理機關

（構）及公會代表人或其指派具有船舶進出港作業至少三年以上資歷之人員擔任，引

水區域港口如無成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或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由相關全國公會之

代表人或鄰近縣（市）公會指派至少三年以上當地港口工作資歷之人員擔任。

四、各航務中心應於考核審查小組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助考核審查小組辦理有

關之作業，其成員由航務中心主任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引水業務相關人員擔任。

五、考核審查小組會議應由全體委員出席辦理引水人考核審查，工作小組應依考核審查小

組評分表（如附件二），就各評分項目、受評引水人資料及初評分數逐項說明後為

之，由考核審查小組委員審核確認。

　　　　考核審查小組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評分數有異時，應由各委員敘明理由，

並將該項目成績由各委員重新評分後，加總平均計之（引水人考核審查小組評分總表

如附件三）。

六、各航務中心、引水人辦事處及考核審查小組委員對引水人辦理之基本督導考核事項，

應逐項考核，並摘要敘明。

七、督導考核結果依序排列為優、甲、乙三個等級，九十分以上者考列優等、八十分以上

未滿九十分者考列甲等、未滿八十分者考列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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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有效評選表現優良之引水人，各航務中心應考量各層面之作業品質及服務態度，就

轄區各港引水人予以評選，其提報考列優等之人數，以各航務中心當年度轄管且受其

考核之總人數百分之十為限。但總人數未達十人者，得考列一人為優等。

九、核定之引水人督導考核結果，由本局分別寄送予引水人辦公室轉致受考核引水人。

十、本局依核定之督導考核結果，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獎勵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頒發獎牌或獎狀，並於本局局網公告：

１、頒發獎牌：最近五年考列二次優等及三次甲等以上，且三年內未曾獲頒獎

牌者。

２、頒發獎狀：

（１）考列優等者。

（２）對海運、社會貢獻及具體事蹟者。

（二）加強訓練：最近五年有考列三次乙等者，應參加職能相關訓練二十四小時，

職能相關訓練係由本局、引水人辦事處、港埠經營管理機關（構）及大專院

校航海相關系科所辦理之引水人在職訓練、船舶交通服務（VTS）人員訓練

（含實務作業觀摩）及涉航行安全相關課程。

十一、考核審查小組內部委員及工作小組人員，均為無給職；其外部委員，得由本局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覈實支給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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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交通部航港局引水人督導考核表 

基本資料 

港口  轄管航務中心 ____部航務中心 姓名  

執業證書字號  登記證書字號  

引水人辦事處初評(25分) 

1 
依辦事處安排或輪值簿之規定輪值、

受招請引航。(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2 
未無故延遲到達或提前離開所引航之

船舶。(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3 
依引航程序注意事項執行引航作業及

填寫勤前檢核表。(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4 
確實遵守引水人辦事處自律規約。

(10)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5 評語： 

 

 

引水人辦事處 

考核成績小計 

 

 

 

引水人辦事處 

核章 

 

航務中心考核(55分) 

1 

依規定辦理引水人執業證書、登記證

書之核、補、換發或繳銷、體格檢查

報送。(10)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2 
依規定與同時受僱引航之引水人協同

合作，完成引水作業。(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3 
配合航政機關之監督、傳詢及應報告

事項。(10)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4 
本年度未發生可歸責於引水人之引航

事故或海事案件。(1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5 未遭受其他非屬海事案件懲處之 □是 □否，扣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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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10) 說明： 

6 
參加年度在職訓練。(5) 

□是 
□否，扣____分。 

說明： 

航務中心考核成績小計  

考核審查小組評分(0~±20分) 

考核審查小組成績小計  

考核成績(由航務中心填寫) 

總分： 等次： 

承辦人 
 

 
科長  

主任 

批核 

 

 

 

填表注意事項： 

➢ 未依規定申請引水人執業(登記)證書換發或報送體格檢查，建議一案扣5分；引航

事故或海事案件應視案件損傷結果、引水人肇事占比等評估，建議一案扣分於10

分以內。 

➢ 各項目配分額度詳如括號內數字。 

➢ 協助辦事處內部事務，不列入本考評及加減分。 

➢ 凡有加/扣分請詳予說明；另如有發生引航事故或海事案件請填寫所引航船舶名稱   

    及海事案件屬性(碰撞他船(含船名)、擱淺、碰觸碼頭…)。 

➢ 如有塗改文字，請簽名或蓋章；航務中心評核完成後，請蓋印中心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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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編號： 

附件二 

 

 

______航務中心______年度引水人考核審查小組評分表 

港口：         姓名：          執業證書字號： 

項

次 
加減分項目 建議分數 

航務

中心

初評 

委員

是否

提出

疑義 

委員

評分 
評分加減分說明 

加分項目 

1 

擔任主任、副

主任或其他幹

部 

主任:加3分 

副主任或其他幹部:加1

分 

 
□是

□否 

  

2 
引領遇難船或

拖救船舶 

視情節嚴重、緩急程

度，每艘次加2-5分 

 □是

□否 

  

3 

協助演習、操

演或落水求生

等演練 

每次:加2分 

 
□是

□否 

  

4 

與機關/航商

船代等溝通協

調相關事項 

視參與、協助及有效程

度加1-5分 

 
□是

□否 

  

5 培訓後輩 每人:加1分 
 □是

□否 

  

6 
主(協)辦年會

(會議) 
每場:加1分 

 □是

□否 

  

7 
服務/工作態

度 

航商、船長表揚:加1-5

分 

 □是

□否 

  

8 

參與港區改建

修造 工程評

估、審查 

視參與複雜程度:加1-3

分 

 
□是

□否 

  

9 
其他有助航安

事項 

視對航安影響程度:加

分不超過5分 

 □是

□否 

  

減分項目 

1 
服務/工作態

度 
不佳者視情節:扣1-5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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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遵守商港經

營事業機構規

定及依指派之

碼頭或錨位領

航停泊 

視緣由及情節輕重:扣

2-5分 

 

□是

□否 

  

3 

引水人被拒領

/不當拒領或

不當要求更換

拖船及岸上繫

纜人員 

查明緣由並視情節輕

重:扣2-5分 

 

□是

□否 

  

4 
其他危害航安

事項 

視對航安影響程度:扣

分不超過5分 

 □是

□否 

  

小計(0~±20分) 航務中心初評 

 
委員

評分 

 

※本表建議分數僅為參考額度，委員可視實際狀況調整，建議同一件事不重複加/扣

分，單一項目加減分以5分為上限。 

                                                                       

 

 

 

 

 

 

 

 

 

 

                                                                         

委員簽名：(簽名處) 

(摺頁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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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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